企业标准技术服务协议
	甲方：
	南京                               （以下简称甲方）

	地址：
	南京
	邮编：
	21

	电话：
	
	传真：
	

	E-mail:
	
	QQ：
	

	乙方：
	南京市标准化研究院 （以下简称乙方）

	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碑亭巷51-1号
	邮编：
	210018

	电话：
	025-84550629，84550628
	传真：
	025-84550637

	E-mail:
	njbz365@163.com
	QQ：
	1683183640


    乙方为甲方提供企业标准技术服务，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在公平、诚实、信任的基础上，达成如下协议。
一、服务项目、价格及期限
	项目
	单价
	数量
	小计（元）

	□ 标准制定
	4000元起
	
	

	□ 标准评审
	4000元起
	
	

	□ 标准格式套改
	500元/个
	
	

	□ 代为备案
	500元/次
	
	


乙方向甲方提供上述服务，合计技术服务费用          元（大写                   ），甲方在本协议签字生效3日内向乙方支付。（乙方帐号：10105901040005756； 开户行：农行鼓楼支行）
服务承诺期限：自本协议签字生效起标准评审/复审为45个工作日，标准制定为20个工作日。（因特殊原因需延长或缩短服务期限的应经双方协商同意，甲方每要求提前1个工作日加收加急费300元）。
二、双方权利和义务
（一）标准评审
1. 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提供标准评审会专家名单，并具有修改名单的权利。
2. 甲方有义务如实向乙方提供产品生产企业证明材料（加盖企业公章的复印件）和相应的评审材料。
3. 甲方有义务参加企业标准评审会，并根据专家评审意见对标准内容进行修改。
4. 乙方有义务向甲方提供以下服务项目：
a) 规范性引用文件有效性确认；
b) 组织专家对企业标准内容的进行评审；企业修改后请专家组长定稿；
c) 提供专家评审意见。
（二）标准制定（修订）
1. 甲方有义务如实向乙方提供产品生产企业证明材料（加盖企业公章的复印件）和下列材料：
a) 产品使用说明书及相应图片；
b) 原企业标准和编制或修订说明；（企业标准修订时）；
c) 产品技术说明书；
d) 产品检测方法、检测数据及检测报告等证实材料；
e)  产品与国内外同类产品的比较分析情况；
f) 不涉及产品核心技术的其他技术材料。
2. 乙方有义务向甲方提供以下服务项目：
a) 标准编排和文字内容符合GB/T 1.1的要求；
b) 标准内容完善，有反映产品主要特征的技术指标；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技术内容合理并且能够实施；规范性引用文件现行有效。
（三）甲方有权要求乙方业务结束后返还提交的有关材料。
（四）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提供完整准确的单位基本信息、联系方式和与产品有关的材料。
（五）乙方有权要求甲方人员积极配合工作，并权根据甲方人员的配合情况决定是否继续执行本协议，直至行使解约权。
（六）乙方有义务确保甲方技术资料与数据不外泄、不缺失。
三、违约责任
1. 本协议自签署之日起生效，任何一方不按本协议约定履行，均属于违约行为，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追究违约方相应法律责任。
2. 由于甲方不配合工作导致的违约乙方不承担责任。
四、争议处理
    双方就履行本协议产生的纠纷，应本着相互支持、相互理解的原则友好协商处理。如协商解决不成，可以通过向协议签订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五、附则
本协议一式两份，经双方代表签字盖公章后生效，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本协议有效期为三个月，涂改无效。
其它约定：
    甲方（加盖公章）：                   乙方（加盖公章）：            

甲方代表签字：                      乙方代表签字：
日期：                             日期：
